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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西政办发〔2011〕2号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西城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
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西城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

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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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
商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打击侵

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京政

办〔2010〕42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大西城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，

有效遏制侵犯商标权、著作权、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行为，打击

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，促进西

城区经济健康发展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和重点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

通过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，

严肃查处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大案要案，曝光一批违法违规事件，

形成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高压态势。增强企业诚信守法意识，

提高消费者识假辨假能力，形成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和重视知

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氛围，积极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环境。加

强执法协作，提升执法效能，加大执法力度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

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作用，全面提高本区保护知识产权和规范

市场秩序的水平。

（二）工作重点。

开展专项行动要坚持整体推进、突出重点、打防结合、务求

实效。本次专项行动以保护著作权、商标权以及专利权等为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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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；以产品制造集中地、批发市场等商品集散地、侵犯知识产

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高发地为重点整治地区；以新闻出版

业、文化娱乐业、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整治领域；以图书、音像、

软件、汽车配件特别是食品、药品、通讯类产品为重点查处产品，

加强对网络购物、电视购物的监管，遏制规模性侵犯知识产权行

为，大力净化市场环境。

二、工作任务和分工

（一）加大生产源头治理力度。

1.加强对印刷复制各类出版物、印刷品、光盘、计算机软件

及包装装潢、商标标识标签企业的监管，严厉查处非法印刷复制

和非法加印、出售标识标签等印刷品的行为。（区文化委、西城

公安分局、西城工商分局、区质监局负责）

2．加大对新出厂计算机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的监督力度。

（区信息办、区文化委、区商务委、区财政局负责）

3.加强产品质量监管，严格审查生产企业资质，坚决取缔无

证生产，依法查处以假充真、冒用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和专用标志，

伪造或冒用厂名、厂址、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和虚假标识行为。

（区质监局、区信息办、西城工商分局、区国资委负责）

4.依法查处滥用、冒用、伪造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行为。（西

城工商分局负责）

（二）加强市场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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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加大市场巡查力度，严厉打击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、

包装、装潢等行为；严厉查处侵犯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商标专用

权的违法行为；加强市场监管，明确市场开办者、经营者及经营

管理者责任。（西城工商分局负责）

2.深入开展版权执法专项行动，加强对图书、软件、音像制

品场所的执法检查，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行为。（区文化委负责）

3.强化对市场环境的执法，要坚决取缔分布在车站、校园周

边、人行通道、居民小区、娱乐场所和商厦附近销售盗版图书、

音像制品、软件的不法摊点和游商小贩。（区城管监察大队负责）

4.配合相关单位加大对专利领域反复、群体、恶意侵权及假

冒专利行为的打击力度。（区知识产权局负责）

5.加强商贸流通企业的管理和规范，要求企业加强配送商品

管理，防止侵权商品进入流通领域。（区商务委、区文化委、区

旅游局、区国资委负责）

6.加强市场价格监管，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，严肃查处价格

欺诈等违法行为。（区发展改革委负责）

7.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药品、扰乱药品生产经营秩序行为的

打击力度。（西城药监分局、区国资委负责）

8.加大对流通领域假冒伪劣食品、扰乱食品经营秩序行为的

打击力度。（西城工商分局负责）

（三）强化涉外和互联网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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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配合上级单位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，加大对查实的进出

口侵犯知识产权企业的处罚力度，严格执行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

法，做好重要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。（区商务委、区知识产权

局、西城工商分局、区文化委、区国资委、区旅游局负责）

2.配合上级单位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，严厉打击互联网侵

权盗版，重点打击影视剧作品侵权盗版行为。加强网络购物、电

话购物和电视购物活动监管，重点打击利用互联网、通信网络和

电视网络销售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商品的欺诈行为。（区委

宣传部、区文化委、西城工商分局负责）

（四）在政府机关全面使用正版软件。

 对使用计算机软件情况开展自查自纠，进行重点检查，进

一步加大软件正版化工作力度。对需要采购的正版软件，给予必

要的资金保障。（区科委、区文化委、区信息办、区财政局负责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。

为加强对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，保证各项任务落到实处，区

政府决定成立西城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

项行动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”) ，负责统

一领导专项行动，督促检查工作进展，督办重大案件。区专项行

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科委，承担日常工作。各有关部门要成

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，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，制定专项行动实施

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，落实责任分工，抓好组织实施。区知识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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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部门、商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建立完善整顿规范市场经

济秩序工作机制及知识产权保护统筹协调机制。区信息化部门要

为专项行动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，积极配合有关执法部门开展市

场检查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联合执法，加大刑事司法打击力度。

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执法协作

特别是重大案件沟通协调机制，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。相

关行政主管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,继续探索联合执法、综合行政

执法等有效途径,加大执法力度,加强案件信息沟通、提高办案效

率。公安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及相关商

业贿赂犯罪活动要及时立案侦查，重点查办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

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。要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

接，防止有案不送，以罚代刑，坚决追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分子

的刑事责任。知识产权、工商、文化、商务、税务、质监等部门

在行政执法过程中，对符合刑事立案追诉标准、涉嫌犯罪的，要

及时移送公安机关；对现场查获、行为人可能逃匿或销毁证据的，

要立即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调查。公安机关要对行政执法部门

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或线索及时审查，对涉嫌犯罪的抓紧依法立

案侦查。监察部门要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

督。司法行政部门要指导律师依法做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

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工作。有关部门要主动支持配合检

察机关履行审查批捕、审查起诉、诉讼监督和立案监督职责；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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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支持法院做好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的审理

工作。要针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方面存在的突出

问题,查处一批大案要案，对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国内外市场

反响强烈、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侵权案件要一查到底。 

（三）强化工作配合，加强信息报送。

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、形成合力，将本次专项

行动与各部门日常开展的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相衔接，确保专项行

动取得实效。要做好专项行动的信息报送工作，各有关部门要将

整治工作进展情况、阶段性效果特别是专项行动中发现的有关问

题、查处的大案要案和发生的阻碍执法、暴力抗法事件及时上报；

区知识产权局、区商务委、西城工商分局、区文化委、区质监局、

西城药监分局等相关部门每周五 12 点前将本周工作情况上报区

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会同各

部门做好专项行动信息统计和进展情况通报，每周向市专项行动

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政府报告本周工作情况，重要情况随时上报。

（四）畅通举报渠道，加强社会监督。

充分发挥现有举报投诉机制的作用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。

借助“12330”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公益电话，接受公

众和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举报投诉，有关部门要认真接收、快速处

理。借助“12315”消费者投诉举报电话、“12390”侵权盗版举

报电话和“12365”产品质量投诉举报电话等其他相关举报电话

作用，提供快速、便捷的举报、投诉、申诉和咨询渠道，及时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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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违法犯罪行为线索。

（五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宣传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各有关部门要大力宣传，及时报道专项行动的进展和成果。

曝光典型案例，震慑违法犯罪行为。开展多种形式的知识产权宣

传教育活动，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知识，提高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

的意识。营造保护知识产权、自觉抵制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

商品的良好社会氛围，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，大力推动诚信体

系建设。针对社会关注的知识产权热点问题，主动组织新闻报道，

解疑释惑，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、实效性。

四、工作步骤与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10 年 11 月）。

各有关单位按照本方案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全面动员部署专

项行动。各有关单位的实施方案在 11 月 30日前报区专项行动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10 年 12月 1日— 2011 年 2 月 

28 日）。

各有关部门按照专项行动方案，组织开展专项行动。区专项

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对各部门开展专项行动情况

进行重点抽查。根据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，区领导将带队对重

点内容、重点地区、重点领域、重点产品进行检查。区专项行动

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督查。 

（三）总结验收阶段（2011 年 3 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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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部门对专项行动进行总结，并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

前，将工作总结报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区专项行动领导

小组进行验收，对表现突出的单位和部门给予通报表扬，并将有

关情况汇总上报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区政府。

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 知识产权△  通知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、各部、委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各

处、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公安分局，区人民法院，

人民检察院，区武装部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2011年 1月 11日印发


